
第１８卷第６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８Ｎｏ．６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２０１８

环境权的中国生成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展开

吴卫星

摘　要：环境权是一项新兴的宪法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确认该权利，但是一些中央立法、

地方立法以及司法裁判已经对于环境权或者环境权的某些子权利予以承认和保护。环境权在我国属于正在生

成中的权利，其与一般民事权利的区别在于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是仍然不失为个人的权利。我国民法典的

制定应当对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予以积极的回应，在人格权编和物权编中规定环境人格权、环境公共地

役权和环境获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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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环境法上的权利体系包括公众实体性环境权和程序性环境权、企事业单位的环境容量使用权和环境资源开发利用
权以及未来世代的权利、自然物的权利等新型权利，本文所称环境权是指公众实体性环境权，而非外延更为广泛的环境
权益、环境权利等概念。关于环境法上的权利体系，请参见汪劲：《进化中的环境法上的权利类型探析———以环境享有权
的核心构造为中心》，载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②　环境权私法研究的代表作有吕忠梅：《沟通与协调之途———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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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以来，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全球化，环境权理论与学说逐渐登上历史舞台①。
环境权的主张基本上有两大类：一是作为公法上的权利 （尤其是宪法基本权利），一是作为私法上

的权利。日本学者岩间昭道认为，所有国民拥有 “支配环境、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是指环境权

作为基本的人权和私权，应由国民共同享有。作为人权的环境权是指国民享有的要求政府保持周边

良好环境的权利；作为私权的环境权，是指即使没有发生有损人的健康的具体被害事实，国民仍有

通过诉讼要求对这种侵权行为予以停止的权利［１］（Ｐ４）。从国内外学术研究来看，不乏分别从公法与

私法角度研究环境权的学者和著作②。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环境权的公法研究与私法研究这两条进路所取得的成绩是很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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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法研究 （特别是人权研究的进路）极大地推动了各国环境权入宪，促进了环境人权可司法性

的法理与实践的发展。然而，环境权的私法研究似乎对私法制度本身的变革和发展并未发生多大的

作用，甚至环境权能否作为一项私法上的权利在我国民法学界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自２０１４年中

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 “应当编纂民法典”之后，民法典编纂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当

今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环境权是否应当以及如何融入民法典之中，遂成为我国民法学界和

环境法学界的共同话题①。
除了前述环境权公法研究与私法研究的不平衡之外，笔者认为，我国环境权研究存在的另一个

突出问题是：现有研究基本都是聚焦于外国环境权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问题意识和本土关怀远远不

够。作为一名长期研习环境权的学者，值此民法典制定之际，笔者撰写此文意在梳理环境权在我国

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中的境况，揭示环境权在我国正在生成、发展的图景，并就环境权内容如何在

民法典中予以展开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现行法律规范中的环境权

我国最早规定环境权的立法是１９８０年颁布的 《化学工业环境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其第３９条

规定 “企业职工和家属享有在清洁环境中生活和劳动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和国家资源的义务，对

于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综合利用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监督、制止和检举”。之后，１９８１年 《轻工

业环境保护工作暂行条例》第３４条第１款规定了 “职工有在清洁适宜的环境中生活和劳动的权

利”。１９８２年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试行）》第４条规定：“城市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有享

受良好卫生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有维护和改善市容环境卫生的义务。”２００９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环

境保护条例》第６条规定：“军队所有单位和人员都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都有在符合规定标

准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权利、对环境质量知情的权利以及获得环境损害补偿的权利，并有权对污

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明确将 “环境权利”列为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之一种，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亦是如此。
但是在我国狭义的法律层面，环境权尚未获得明确的、正式的、普遍性的承认。２００２年通过

的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一次提出了 “公众环境权益”这一名词，该法第１１条第１款规定：“专项

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

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但是何谓 “公众环境权益”，包括哪些具

体的权利或者利益，该法并未明确。汪劲教授认为，公众环境权益既是公民基本权利中与享受优美

环境相关的、非独占性的权利和利益的集合，也是公民对其正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享有的不受他人干

扰和侵害的权利与利益［２］（Ｐ６４）。从此概念的外延来看，公众环境权益当然包含了环境权。但是，《环
境影响评价法》只是规定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将公众环境权益作为应当考虑的因素，并未从正面的角

度确认一般性的公众环境权益，这是其局限性之所在。在 《环境保护法》修订过程中，蔡守秋教授

主张在新 《环境保护法》中确立环境权，建议明确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用清洁、健康的环

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３］。但是，环境权否定论者认为环境权的概念过于抽象笼统，环

境权应当是一些具体的权益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权利，保护公民环境权应当主要通过保护其与环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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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１日，天津大学法学院主办了“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理论研讨会，其中环境权理论是会议的五
大主题之一。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环境权益与民法典的制定”学术研讨会，就民法典
中是否应当规定环境权、环境权如何在民法典中有所体现进行了跨学科的讨论。



关的具体权益加以实现［４］（Ｐ１８７）。最终，新 《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一个一般性的实体性环境权，只

是在第五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规定了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 （第５３
条）、举报的权利 （第５７条）、环保组织的公益诉权 （第５８条）。

虽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环境立法迄今没有从正面的角度确认一般性的环境权，但是一些地

方立法作出了积极的回应。１９８７年颁布的 《吉林市环境保护条例》第８条规定：“公民有享受良好

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２１世纪以来，很多地方环境立法明确规定了环境权 （如表１所

示），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３日修订通过的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是一个最新的立法例，该条例第５条第

１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有享受良好环境、知悉环境信息、参与及监督环境保护的

权利，有权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举报，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这些地方环境立

法除了规定一个享受良好环境的实体性环境权之外，大多同时规定了获取信息、检举、控告、损害

赔偿请求权等。

表１　我国地方环境立法中的环境权条款

立法名称 制定时间 具体条款

《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０２年修订 第８条第２款

《包头市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０３年 第８条第１款

《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０８年 第９条第１款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０９年修订 第６０条第１款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０９年 第７条第１款

《西宁市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１１年 第８条第１款

《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１２年修订 第１１条第１款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１５年修订 第５条第１款

三、司法裁判中的环境权

随着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和人们环境权利意识的发展以及环境权在一些立法中得以确认，在我

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保护环境权的诉求。笔者通过查阅北大法宝以及互联网对相关案例进行了整

理和分析，发现环境权的诉求在我国行政诉讼中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例如，在 “青岛市民诉青岛

市规划局环境行政许可案”中，青岛市市南区法院认为，此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被告规划局的规划

许可行为是否侵害了原告的优美环境权。目前我国虽然有了环境立法，但公民环境权作为一项具体

权利，尚没有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承认，难以得到保护，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５］。在

“百旺家苑业主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上诉案”中，法院认为，一审原告主张被诉

行政行为侵犯了其相邻环境权的问题，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一审裁定①。在 “楚德升诉郑州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审批案”中，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诉行政

行为侵犯了相邻环境权的问题，缺乏实体法律规范的依托，判决驳回诉讼请求②。

与行政诉讼不尽相同，在民事诉讼中有不少法院的判决承认和支持了环境权的诉求 （如表２所

示）。在李明案和陈加汉案中，法院均使用了 “环境权益”一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环境

受害者对保持其良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即是对延续其健康和生命的期待，是健康权和生命权的内在要

求，具有人格利益，侵害此期待利益，便侵害了环境受害者的人格利益。因此，法院实际上是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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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５）一中行终字第７１７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１）中行初字第８２号行政判决书。



表２　环境权民事案例一览表

案例名称 裁判书编号 裁判理由摘录 裁判结果

李明、王军诉北京庄

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噪声污染损害

赔偿纠纷案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

院 （２００５）民 字 第

０２１５２号民事判决书

住宅是人日常生活、休息的主要生活环境，长期

噪声超标的住宅生活环境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原告

一家的正常生活、工作、学习、休息和身心健康，
对原告的环境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即使没有造成

实际经济损失或医疗仪器暂时检测不出原告身体

的损害后果，亦应作出相应赔偿。

采取措施使水泵噪声达

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规

定的最高限值以下，逾

期末达标准，按每日一

百元进行补偿；赔偿原

告精神损害抚慰金１０万

元。

杨寒秋诉第三航务工

程局第六工程公司噪

声污染致精神损害赔

偿案

【法 宝 引 证 码 】
ＣＬＩ．Ｃ．２４９６２

被告产生的噪声，经检测已超过国家标准 《工业

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ＧＢ１２３４８—９０）规定，这表

明其已对原告构成侵权，由此而产生的对原告安

宁权、健康权的人身侵害，对原告的休息、生活

造成了严重影响。

停止噪声侵害；支付精

神损 害 赔 偿 费 人 民 币

７　０００元。

吕秀 蓉 诉 裕 德 电 气
（厦门）有限公司噪

声污染损害赔偿纠纷

案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海

民初字第２５３号民事

判决书

被告超标排放噪声，侵害了原告享受安宁的办公

和生活环境的权利，对原告的正常工作、休息造

成严重影响，并由此造成原告精神上的痛苦，因

此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停止噪声侵害的请求应予以

支持，被告并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３　０００元。

采取有效降噪措施，停

止对吕秀蓉的噪声侵害；
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人

民币３　０００元。

陈加汉诉南京荣程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环境

污染责任纠纷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宁环民终字

第１号民事判决书

因餐饮经营者油烟与污水排放的行为致使陈加汉

正常的居住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此种侵害他人环

境权益的行为，会给环境受害者造成心理上痛苦，
且环境侵权行为本质上是改变环境的行为，环境

受害者对保持其良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即是对延续

其健康和生命的期待，是健康权和生命权的内在

要求，具有人格利益，侵害此期待利益，便侵害

了环境受害者的人格利益。

排除油烟妨碍，并对排

放餐饮经营废水的下水

道予以清理完毕；赔偿

陈加汉精神损害抚慰金

３　０００元。

张兴国诉临澧县富达

养殖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案

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２）临民一初

字第５１７号民事判决

书

环境污染的损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害人因接

触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损害、死亡以及财

产损失等后果；二是环境权利的损害。富达养殖

业合作社的污染行为导致周边空气质量、水源质

量降低，构成了对环境公权即清洁水权、清洁空

气权的损害。

被告临澧县富达养殖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本判

决生效后三个月内通过
“环境影响评价”，并按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规定

完善防治措施。

王国安诉王国才相邻

污染侵权纠纷案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４）皋民初字

第１０４７号民事判决

书

被告从事生猪养殖，将猪粪露天排放在养猪场河

边简易粪池，加之养猪场散发的臭味，对原告及

周围的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侵害了原

告及家人的身体健康权、休息安宁权，故被告应

承担侵权责任。

停止生猪养殖；清理污

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１　０００元。

黄星煌、沈红梅诉无

锡市锦江旅游客运有

限公司、无锡城建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排除

妨碍纠纷案

江苏省无锡市高新技

术开 发 区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０７）新民一初字

第０６９５号民事判决

书

眺望远景权、视觉卫生权虽未规定在我国有关相

邻关系法律界定的权利范围内，但亦应纳入相邻

关系的范围。……锦江公司所竖立的字号牌于效

果上造成黄星煌、沈红梅视觉卫生权的妨碍，理

应对黄星煌、沈红梅给予一定的损害赔偿。

锦江 公 司 赔 偿 黄 星 煌、
沈红梅１０　０００元。

李庚等人诉石河子市

华益商贸有限公司等

相邻关系纠纷案

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４）石民初字

第３８１７号民事判决

书

观景权虽然不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相邻权利范

围内，……。而在房屋内观看窗外景色也是利用

房屋的一种方式，故观景权也应当作为相邻权的

一种受到法律的保护。

将安装在天富名城５９６
－１２号房屋与恒和大厦

二层之间雨檐上的门头

招牌重新安装至不高于

雨檐顶部。

广州铁路 （集团）公

司与周振发等人噪声

污染责任纠纷案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 （２０１５）广铁中法

民终字第１２号民事

判决书

铁路机动车运行噪声影响到了居住于武广高速铁

路与湘桂铁路附近的周振发等六人，对其休息、
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使其安宁权、健康权受到

侵害。

驳 回 上 诉，维 持 原 判
（安装隔声窗，给予一次

性赔偿２万元）。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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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权和健康权中推导、引申出环境权益。在杨寒秋案和广州铁路 （集团）公司案件中，法院均承认

了公民的安宁权，在吕秀蓉案中，法院承认了原告享受 “安宁的办公和生活环境的权利”，在王国

安案中，法院使用了 “休息安宁权”的概念。在张兴国案中，法院提及了环境权利以及清洁水权和

清洁空气权。在黄星煌案中，法院承认了眺望远景权和视觉卫生权，在李庚案中法院认为观景权是

相邻权的一种类型从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救济方式上，除了排除妨碍、停止侵害，法院大多

还判决赔偿损失或者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由此可见，裁判实务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诉求在民事诉讼中得到了法院的积极支持。总体上

看，法院的立场可以被区分为 “相邻权请求型”与 “侵权损害赔偿型”。前者是指法院支持了原告

基于物权所提出的物上请求权，法院认为原告的请求权基础在于 “相邻关系”就是典型的表达①；

后者则是指在原告因与环境相关的权益受到侵害而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的场合，该请求被法院所

承认。传统理论认为，物上请求权是物权人对其物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危险时，可以请求回复物权

圆满状态或防止侵害的权利，包括原物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以及妨害预防请求权。虽然我

国 《物权法》第３７条规定了侵害物权的损害赔偿，但很难认为该规定产生了独立的请求权基础②。

可见，“相邻权请求型”的救济模式在法律构成上存在显然的缺陷，逻辑上难以成立。究其原因，
“相邻权请求型”立场所暗示的理论前提在于将与环境有关的利益视为物权的内容或权能，但物权

本身的构造是基于对物的排他性利用，在逻辑结构上并不具有 “公共性”因素。而与环境有关的利

益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程度的 “公共性”，难以在逻辑上解释为特定物权的内容或权能。

而在 “侵权损害赔偿型”的场合，原告的请求权基础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 “财产侵害型”与

“人格侵害型”。有法院认为，与环境有关的权益损害构成了对财产权的侵害，被侵害的是请求权人

的 “住宅”。③ 而多数法院则认为，对环境的侵害会造成请求权人 “人格权”或 “人格利益”的贬

损，从而认定构成 “人格侵害”。虽然在后果方面，实务裁判普遍认可精神损害赔偿，但就 “财产

侵害型”的裁判路径来说，精神损害赔偿何以产生仍然存在解释方面的困难。就此而言，“人格侵

害型”的裁判构成可以轻易地避免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解释困境，在法效果方面更具有妥当性。问

题在于，在侵权的逻辑构成方面，“人格侵害型”的救济路径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的说明。虽然与环

境有关的权益具有明显的 “公共性”，但并不因此而应当完全否定其私法属性。如果不仅仅从 “归
属”的层面，而是结合 “秩序保障”的意味来观察 “权利”的话［６］，保障人们具体生活场景的环境

利益就当然可能具有私益属性。

然而，“人格侵害型”的裁判路径并非全无问题。通过侵权法来保护环境利益的话，其理论前

提是承认与环境有关的权益的 “要保护性”。换言之，该权益是侵权法上值得保护的 “合法权益”，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就裁判实务的状况来看，“环境权益”、“安宁休息权”、“安宁的办公和生活环

境的权利”等不同的表达已经使得相关权益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上述权益与传统的人格权之间是

否存在完全的包容关系，还是存在部分交错的关系，在法院的裁判中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因

此，即便认为 “人格侵害型”裁判路径已经为受害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救济，但其中的理论障碍

———环境权益如何精确定位———仍然不容忽视。

—３７—

吴卫星：环境权的中国生成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展开

①

②

③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７）新民一初字第０６９５号民事判决书。

如果《物权法》第３７条是独立的请求权基础，那么是否以“侵害人具有归责性”为要件就存在疑问。若该要件是必要
的，那么该请求的构成与侵权无异；若不必要，则侵权请求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基于绝对权提出的请求对权利人来说，举
证程度是最低的。

参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５）民字第０２１５２号民事判决书。



四、环境权在我国民法典中的类型化展开

基于前述我国司法实务中 “相邻权请求型”与 “侵权损害赔偿型”进路存在的局限性，笔者认

为可以通过民法典的制定将环境权予以类型化，从而有助于澄清环境权的内涵与外延，也有利于进

一步指导和规范司法实践。２１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必然要对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予

以回应，民法典的 “绿化”势在必行。这种 “绿化”就需要面对环境权的议题，即环境权在民法典

中有何地位？环境权是否以及如何规定于民法典之中？虽然三十多年来中国环境权理论研究并未有

一统江湖的定论，形成了最广义环境权说、广义环境权说和狭义环境权说等各种学术主张［７］。但

是，基本共识仍然是存在的，狭义环境权 （自然人对于良好环境的生态性、实体性的权利）大致是

环境权提倡者都能接受的 “公约数”。如前所述，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环境权及其子

权利 （环境安宁权、景观权等）也已获得一定程度的承认和保护。笔者认为，环境权是我国正在浮

现或者正在生成中的权利，民法典也应当有所作为，在人格权、物权等部分应当对环境权的内容有

所体现。进而言之，环境权的内容应当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在民法典中予以体现和展开。
（一）环境人格权
环境人格权是以环境资源为媒介、以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为基础的身心健康权，具

体包括阳光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环境安宁权、眺望权、自然景观权等［８］（Ｐ２４３－２４５）。在日本，
人格权被作为对噪音、震动、排放废气等公害造成生活妨害行为提起停止侵害的依据来予以使用。
大阪国际机场案的一、二审判决，以人格权为依据认可了禁止飞机夜间起飞和降落的请求。在横田

基地噪音公害的上诉审判决中，法院指出，作为人格权的一种，人理应拥有过平稳安全的生活的权

利，噪音、震动、排放煤气等是对民法第７０９条规定的上述生活权利的侵害，由此产生的生活妨害

……应该说是同条所规定的损害。该判决所提倡的 “安定生活权”的概念，在之后的各种对环境污

染设施提起的请求停止侵害的案件中得到了继承［９］（１８５－１８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２００４年日本 “景观

绿三法”（《景观法》、《实施景观法相关法律》、《城市绿地保全法》）的制定和实施，日本司法对于

景观利益的私法保护发生了转变。日本法院以前对于景观利益的私法保护是持消极态度的，例如在

古都镰仓的市容景观诉讼的上诉审中，法院认为， “景观权不能够作为法律上的权利而得到承认

……享受景观的利益不仅仅是当地居民的利益，也是造访古都镰仓的国民全体的利益。这是一种公

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的个别具体的利益。”［１０］但在 “国立景观诉讼”中，２００６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

判决认为，与良好的景观相邻接的地域内居住的、日常享受该景观惠泽之人，对于良好景观所具有

的客观价值的侵害，应该说是有密切的利害关系之人，这些人所具有的享受良好景观的惠泽利益，
应该是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１１］。该判决直接将邻近居民 “享受良好的景观利益”视为日本民法第

７０９条的 “法律上受保护利益”，承认某种环境上利益 （环境上的人格利益）为侵权行为法上的法

益，打破了 “景观＝环境＝公益”这一历来有力的设想，提出 “景观＝环境”既存在是公益的、也

存在私益的情形，具有划时代意义［１２］。
我国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在２００３年台上字第１６４号判例中指出，查于他人居住区域发出超

越一般人社会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应属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宁之人格利益。该判例并未根据台湾

地区“民法物权编”第793条 “不可量物侵入”之规定，而是参照日本司法实务创设了“居住安宁的人

格利益”，超越了传统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具有保护社区生活环境的意义［１３］（Ｐ２４９－２５０）。除了通过判例

确立个别性的环境人格权，有些国家的新民法典直接规定了环境人格权。例如２００３年颁布的 《乌
克兰民法典》第二编 “自然人的人身非财产权”第２９３条规定了 “环境安全权”，该条第１款规定：
“自然人有权享有安全的环境，有权获取其环境状况、食品质量状况、日用品质量状况的可靠信息，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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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权收集和传播这些信息。”［１４］（Ｐ６９）

把环境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予以保护也是我国私法环境权学说和实务中的主流，“陈加汉诉南

京荣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的判决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认识。王利明教授

主持的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二编 “人格权”第六章 “其他人格利益”的第３８２条第１款规

定： “自然人享有健康居住和清洁、卫生、无污染的自然环境的权利。”［１５］（Ｐ５４）徐国栋教授主持的

《绿色民法典草案》第一编 “人身关系法”的 “人格权”部分第３１３条第１款规定：“自然人有权得

到保障其生命和健康安全的环境，并有权得到关于环境状况的值得信赖的资料。”［１６］（Ｐ８４）２０１７年通过

的 《民法总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并无环境人格权的规定，但是第１０９条规定的 “人格尊严”实

乃是 “一般人格权”的规定［１７］（Ｐ２１５），可以成为环境人权格的解释渊源。笔者建议，未来民法典可就

环境人格权规定如下：“自然人享有清洁、健康、生态平衡的环境权。”这与王利明教授、徐国栋教

授主持的草案区别有二：（１）环境人格权是一项实体性权利，不包括知情权等程序性权利，后者由

环保法、诉讼法等予以规范；（２）环境人格权是包括生态利益、审美利益等在内的精神性人格权，
它虽与生命健康权有一定的竞合，但其又超越了生命健康权，是对自然人身心健康的更严格的保

护。换言之，对环境人格权的侵害并不必然造成生命或健康的明显损害，未必达到了侵犯生命健康

权的程度［１８］（Ｐ２０３）。此项环境人格权类似于 “一般人格权”，是一个框架性、开放性的权利，通过学

说和判例可以逐步厘清其内涵，并从中发展出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环境安宁权、景观权等一系

列的子权利。
（二）环境公共地役权
环境公共地役权是对环境资源的一种积极利用行为，包括进入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海

洋、公园等场所的权利，是一种休闲、消遣性的权利，例如在海洋或者公园里晒日光浴，在河流、
湖泊、近海游泳。环境公共地役权不必以需役地的存在为前提，属于 “属人地役权”（Ｅａｓ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ｒｏｓｓ），从而区别于属地地役权 （Ｅａｓ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ｕｒｔｅｎａｎｔ），后者是为了需役地的便利而设立的，
并且从属于需役地的所有权［１９］（Ｐ４５５）。

环境公共地役权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森林、土地等立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例如，《瑞士联邦森

林法》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各州应当确保公众可以进入森林。”根据该法第４３条第１款第２项之

规定，任何人未经批准故意限制森林的可接触性，应当对其科处２０　０００瑞士法郎以下的罚

金［２０］（Ｐ２１－２９）。德国 《拜仁州自然保护法》第２２条第１款规定，人人都有权进入外部自然界的各个

部分，特别是免费进入森林、山地、山崖、荒地、空闲地、滩涂、水岸和农地等［２１］（Ｐ４５９）。《俄罗斯

联邦森林法典》第２１条规定了 “公共森林地役权”，根据这一规定，公民有权自由地在森林中逗

留。《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第２３条也规定，在为了保障国家、地方自治或地方居民的利益而必需

但又无须征收地块的情况下，可以依法设定公共地役权。
我国 《物权法》第１５６条第１款规定：“地役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的不动产，以

提高自己的不动产的效益。”此处地役权是意定地役权，以供役地和需役地的并存为条件。各国民

法典除了意定地役权，大多还规定了基于公共利益的法定地役权或者公共地役权。例如，例如 《菲
律宾民法典》第二编 “财产、所有权及其限制”第七题 “利用他人土地的权利或地役权”共分三

章，分别是第一章 “地役权的一般规定”、第二章 “法定地役权”、第三章 “意定地役权”。《法国民

法典》根据地役权的设立方式或者起因，将地役权分为自然役权、法定役权和意定役权；以设立役

权之目的为依据，将地役权分为 “私益性役权”与 “公益性役权”［２２］（Ｐ１０２１－１０２４）。为了使我国的地役

权制度能够回应公共利益保护和公众环境权的行使，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应当对现行 《物权法》第

１５６条进行适当改造，建议增加一条：“国家基于电力、通讯等公共设施或者环境保护、文化遗产

保护等公共利益之需要，可以通过法律设定公共地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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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获益权
环境获益权与一般的地役权不同，它表现为进入某个场所并且取走某些物品的权利。在英美法

国家，获益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在大陆法系国家，获益权仍属于地役权的一种，但是由于获益权

与一般的地役权确实有所不同，故将其单列为一项权利。
环境获益权可以追溯至罗马法。在罗马法时代，地役权通常根据需役地是土地还是建筑物分为

乡村地役权和城市地役权。最典型的乡村地役权是个人通行权、运输通行权、道路通行权和引水

权。但是，罗马法中的地役权还包括了特殊的获益权。乌尔比安在其 《法学阶梯》第２卷中指出：
“乡村地役权还应包括汲水权、饮畜权、放牧权、烧制石灰权及采砂权。 （Ｄ．８，３，１，１）”［２３］（Ｐ３０５）

此种见解为后来的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所接受：“有些人正确地认为：取水、饮畜、放牧、烧石

灰及挖沙权，应正当地算作对乡村不动产的役权。（Ｉ．２，３，２）”这里的取水权，是从邻人的水源

或井取水的权利，数量以满足取水人自己及从属他的人的需要以及其土地的需要为限。饮畜权是让

权利人的牲畜到达他人的地产并饮水的权利，它内在地包含驱畜通行权。放牧权是让权利人的牲畜

在他人的土地上得到放牧的权利。烧石灰权和挖沙权是让供役地所有人允许邻地所有权在前者的土

地烧石灰或采砂的权利［２４］（Ｐ２００）。徐国栋教授认为，本段所列的五种乡村地役权，涉及的都是自然资

源，这些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它们所处的土地所有权不同，是公共的，所以他人才可以到别人土地

上来采用它们，因此，本段默示规定了自然资源的共有原则［２４］（Ｐ２００）。
环境获益权也体现在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例如，根据法国公产法，公产的一般使用

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最通常的方式是对公产的进入、通行和停车的自由，主要用于公共道路、海

洋、河川、教堂、博物馆等公产。另一种方式是使用者可以自由取得公产的某些物体和产品。例如

水、水产品、海草、砂石等［２５］（Ｐ３４３）。法国公产法的前一种使用方式是公共地役权的行使，后一种方

式则为获益权的行使。根据德国联邦 《森林法》第１４条、巴登符腾堡州 《森林法》第４０条之规

定，无论森林所有权属于国家、其他公法团体还是私人，人人都享有进入森林以及采集浆果与蘑菇

等权利。另外，城镇居民还拥有每年无偿从森林中伐取一定数量柴火的权利。而按照德国渔业法规

则，任何德国公民均有权根据公共使用规则进行近海捕鱼 （也就是在主权领海范围内）［２６］（Ｐ６１２－６１３）。
《俄罗斯联邦森林法典》第８６条规定，公民有权无偿地在森林中停留，为自身的需要采集野生果

实、浆果、胡桃、蘑菇、其他的食用森林资源、药用植物和专门的原料，有权参加在森林中举办的

文化、保健、旅 游 活 动 和 体 育 活 动。如 果 立 法 未 作 其 他 规 定，还 有 权 在 森 林 中 进 行 狩 猎 活

动［２７］（Ｐ１７１）。美国 《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４５２条第１款明确规定：“公众可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使

用公共物和共有物。只要不妨害共同所有人的财产权利，任何人均有权在河流、碇泊处和码头钓

鱼，以及在海岸登陆、打渔、建庇护所、泊船、晒网等类似权利。”①

与大陆法系将邻地取水、饮畜的权利归为地役权有所不同，英美法称其为 “获益权”（Ｐｒｏｆｉｔ），
它是一种独立于地役权的权利。Ｐｒｏｆｉｔ的完整表达应该是 “Ｐｒｏｆｉｔ　ａ　Ｐｒｅｎｄｒｅ”，这个词来源于法语，
随着诺曼征服被带入英国并进入了英国的法律。最古老的有关获益权的案件，是进入他人所有的滨

海土地采集海藻作为自己土地的肥料的案件，后来逐渐产生了从他人所有的土地上挖取泥煤或伐取

柴木作为燃料的获益权，到他人的土地或水域中打猎捕鱼的获益权和到他人的土地上放牧等获益

权。在英美法中，获益权与地役权虽属不同的权利，但是它们往往适用相同的规则。美国２０００年

的 《财产法重述 （役权）》也指出：“在美国的法律中，地役权和获益权在创设、解释、转让和终止

等方面，通常适用相同的规则。”［２８］（Ｐ６７０－６７２）

环境获益权包括取水、垂钓、捡拾柴火、采摘蘑菇等权利。这种环境获益权类似于汪劲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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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新路易斯安那民法典》，徐婧译注，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４页。



人提出的 “本能利用行为”，但也不完全相同。汪劲教授认为，本能利用行为，是指行为人在自然

状态下为了生存繁衍、适应环境变化所进行的利用和改变环境的活动，换言之，是人们为了基本生

存而本能地利用环境要素及其产生的生态效益［２］（Ｐ５４）。笔者认为，环境获益权不仅是为了人们的基

本生存，也含有舒适性生存的要素在内。例如，人们采摘蘑菇、草莓、野花，可能并不是为了果

腹，而是为了探寻自然奥秘、制作动植物标本或者为了装饰自己的家。人们在公共河流、湖泊垂钓

可能也不是为了美餐一顿，而是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为的是休闲、娱乐、消遣而已。这些恐

怕都不能称之为为了基本生存的本能利用行为。
环境获益权在我国立法中已有零星体现，例如 《水法》第４８条第１款规定：“直接从江河、湖

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
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
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对环境获益

权作一个一般性的规定：“公民为个人生活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和习惯自由使用或者获取森林、草原、
河流、海洋等自然资源。”然后再在 《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自然资源立法中将此

种权利予以具体规定。
或许有人会反对在民法典中规定有较强公法色彩的环境公共地役权和环境获益权。笔者认为，

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在十九世纪末即已存在，晚近以

来更是明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法构成公法的 “普通法”，而公法则是 “特别法”，在没有特别

的公法规范存在的时候，公法主体可以适用私法规范［２９］。以环境保护公共地役权为例，其固然具

有公法性质，但并非不能适用私法规范，也并非不能规定于民法典之中。例如，根据 《法国民法

典》第６３９条规定，法国地役权按照产生原因之不同分为自然地役权、法定地役权和意定地役权。
其中法定地役权，也称为 “行政地役权”（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是基于电力、通讯、国防

军事等公共设施以及自然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之需要而设定的地役权。法定地役权具有混合性质，
因其不存在需役地，故其不是真正的地役权，但是某些法定地役权却同样适用地役权法律制度中的

某些规则［３０］（Ｐ４１５－４１６）。在德国，地役权也存在法定特殊形式，例如 《德国民法典》第９１７条以下规

定的必要通行权以及各州法上的必要导线导引权，对于法定特殊地役权，部分准用民法典第１　０１８
条以下之规定［２６］（Ｐ７１０）。

就环境获益权而言，也可以通过民法典直接予以规定。例如，１９９７年 《吉尔吉斯斯坦民法典》
第２３２条规定，公民可以自由使用国家或市镇所有的森林、水库、道路及其他根据惯例和习俗可广

泛获取的物品［２９］。显然，该条包含了对于自然资源的获取权。环境公共地役权与环境获益权的立

法规定，根本原因在于部分环境资源因其形态上的不可分割性或者对于自然人生存的极端重要性，
不能成为私有的对象，而应当直接作为民众共用之物。民众共用物概念可追溯至罗马法中人法物

（ｒｅｓ　ｈｕｍａｎｉ　ｊｕｒｉｓ），人法物包括共用物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ｅｓ）、公有物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ｅ）和市有物 （有的译

为公法人物）（ｒ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３１］（Ｐ３１６）。而后，罗马法制度为英美法系的公共信托制度和大陆法系

的公物 （公产）制度所继承［３２］。这些保障环境公共地役权与环境获益权的法律制度具有较强的公

法色彩，但在民法典中也可以作出一般性规定，具体的法律规则再由自然资源单行法予以规定。
事实上，我国的 《物权法》也非纯粹的私法。例如，《物权法》第五章第４６—４９条关于矿藏、

水流、海域、土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定，
实际上是将作为国家私产和国家公产 （民众共用自然资源）的自然资源混同在一起，并未做类型化

区分。其实，我国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有一部分是供公众直接使用的共用物，这种共用物在法国法

上称之为公产。法国法将行政主体的财产分为公产和私产，前者原则上受到行政法的支配和行政法

院管辖，后者原则上受私法和普通法院管辖［２５］（Ｐ３０１）。此种区别乃是大陆法系公物 （公产）制度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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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系公共信托制度共同之处，也为很多国家民法典所沿用。例如，根据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

５８９—５９５条之规定，智利国家所有的财产分为公用国有财产 （或公共财产）与国家财产 （或国库

财产），前者是指供全体国民使用的街道、广场、桥梁、道路、水体、近海及其海滩等，后者是指

使用一般不属于居民的国有财产，例如处于国境内且不为他人所有的一切土地，金矿、银矿、铜

矿、汞矿等矿藏①。《意大利民法典》、《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巴西新民法典》等均有类似规定。
笔者建议，我国民法典应当完善 《物权法》关于国家所有权的规定，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客体

类型化为国家公产与国家私产。在此基础之上，对作为国家公产的自然资源原则性地规定公众的环

境公共地役权和环境获益权也就顺理成章了。

五、结　论

以上笔者阐述了环境权如何在民法典中予以确立。值得关注和对照的是，有的国家和地区在民

法中可能并无环境权的规定。但是，通过宪法基本权利的对第三人效力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或者

水平效力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将宪法规定的环境基本权利适用于私人之间。例如，在美国的州宪

法中，夏威夷州宪法第１１条第９款和伊利诺伊州宪法第１１条第２款明确规定环境权诉讼可以针对

任何公私主体实施，承认环境权可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３３］（Ｐ３１１）。
我国现行宪法并无环境权的明文规定，不存在将宪法环境权通过水平效力理论适用于民事主体

之间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民法典能够借鉴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裁判对于环境权的正面肯定，明确

规定环境权的内容，对于保护环境和公民的环境利益，自有其积极意义。通过前文阐述，笔者最后

提炼出以下两点结论，以供学界同仁和民法典制定者参考。
（一）环境权是公共性和个体性的有机统一
这是环境权区别于生命权、名誉权、财产权等传统个人权利的重要表现。环境权的公共性是基于

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性特征，诚如环境经济学家汤姆·蒂坦伯格所言，许多共有的环境资源是公共物

品，不仅包括爱默生提到过的 “令人愉悦的风景”，而且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和生物多样

性［３４］（Ｐ７０）。环境权的公共性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１）环境权的主体是公众，是自然

人，通常某一地域的人共同享有； （２）环境权是对于共用环境资源的一般利用，通常无需许可；
（３）环境权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们的福祉，包括维持基本生存、教育、文化、消遣、娱乐、科考等；
（４）环境权的行使一般不具有排他性，例如甲在森林里采摘浆果不能排除乙作出同样的行为，甲享有

清洁空气权也不能排除乙同时享有该权利。当然，环境权的各种子权利其公共性的程度也是有所区别

的，一般而言，日照权、通风权、眺望权、环境安宁权的公共性较弱，私权利色彩较强；而清洁空气

权、清洁水权、景观权、环境公共地役权、环境获益权的公共性较强，私权利色彩较弱。
需要注意的是，环境权的公共性并不是说环境权或者环境利益只是一种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权

利，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绝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割裂的，而毋宁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事实上环

境权理论的提出正是为了克服将环境利益仅仅视为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的反射性利益这种观点的局限

性。环境权的公共性说明环境权是一种集体权利或者扩散性权利，这种权利本身当然一般具有公共利

益的性质，但是环境权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就不足以成为一种新兴权利。进而言之，环境权本身具有一

定的公共性或者公共利益性质，但是环境权的行使却不像 “民族自决权”那样只能由集体行使，环境

权本身是可以为个人享有同时也为个人行使的，环境权的公共性并不能抹杀环境权的个体性。只有从

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才可能认识到前述日本最高法院 “国立景观诉讼”判决的重大意义。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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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智利共和国民法典》，徐涤宇译，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４６页以下。



（二）我国民法典应当确认环境人格权、环境公共地役权和环境获益权
环境权的公共性决定了环境权应当主要通过公法予以保护，而环境权的个体性则说明私法在环

境权的确认和保护中也有重要作用，我国民法典不应缺席。当然，相对而言，环境人格权尤其是与

相邻关系有关的环境人格权，私权色彩较强，更有必要通过民法予以保护。环境公共地役权和环境

获益权的私权色彩较弱，但民法典仍然可以对其作出原则性的、一般性的规定，然后再由相关的具

有较强公法色彩的自然资源法进行具体规定。换言之，民法典中关于环境公共地役权和环境获益权

的原则规定乃是私法与公法沟通和交融的桥梁与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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